
黄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黄入社函〔2021〕175号

关于印发〈黄石市重点产业伊业培训指导目录〉的

通 知

大冶市、 阳新县、 各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 新港物流园

区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 现将《黄石市重点产业职业培训指导目录》

印发给你们， 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 请 一 并遵照执行。

一、 认真落实最新标准。 本次优化调整， 是在《湖北省就

业创业培训补贴管理办法》（鄂人社发〔2018〕64号）原有补

贴性职业（工种）基础上，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的涵盖七大重点

产业共计77个补贴性培训职业（工种）。 请各县（市、 区）认

真抓好新职业（工种）目录和补贴标准的贯彻落实。

二、 加强就业培训指导。 各县（市、 区）人社局要重点围

绕本次新增纳入的职业（工种）， 指导辖区内定点就业培训机

构开展新增纳入职业（工种）的申报备案工作， 确保定点就业

培训机构师资、 场地、 设备等因素达到培训｜条件。

三、广泛组织宣传发动。 各县（市、 区）要重点面向企业、

高校、 乡镇开展新标准的广泛宣传， 引导辖区各类定点培训｜机








